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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水和空气净化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霍威空气净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博露雅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江苏

黑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兰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霍曼科技有限公司、小米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记洱（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范罗士办公用品（苏州）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艾恩科技集团（厦门）有限公司、宁波天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浙江弗里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芯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净万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佛山方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安拓浦科技有限公司、无锡风正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哈克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安

保医疗感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贝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五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悦呼吸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雪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金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唯科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深圳有哈科技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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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

明、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宠物环境中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异味和过敏原等一种或多种目标污染物具

备一定去除能力的空气净化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4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T 6739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17685-2016 羽绒羽毛

GB/T 18801-2022 空气净化器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155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色要求

QB/T 5364 空气净化器测试用试验舱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801-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宠物环境 pet environment

指宠物与人共处的家用环境，该环境会因宠物的饲养引入额外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异

味和过敏原等一种或多种目标污染物且与宠物的饲养行为密切有关。

3.2

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 pet environment air cleaner

在满足空气净化器的基本性能基础上，对饲养宠物引入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异味和过

敏原等上述一种或多种目标污染物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用于改善人宠共处环境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来源：GB/T 18801-2022，3.1，有修改]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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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颗粒物净化

4.1.1 洁净空气量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不应低于标称值。

4.1.2 累积净化量

累积净化量与标称的洁净空气量应符合 5.1.3 关联要求；如标称了累积净化量的具体数值，且高

于表 1 关联指标值，则实测值不应低于其标称值。

4.1.3 关联指标

应符合 GB/T 18801-2022 5.1.3 要求。

4.2 气态污染物净化

4.2.1 洁净空气量

对标称的单成分或混合成分气态污染物的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不应低于标称值。

4.2.2 累积净化量

单成分加载下，对标称的一种或多种其他污染物（氨气）等的累积净化量与标称的洁净空气量应

符合 5.2.3 的关联指标要求；如标称了累积净化量的具体数值，则实测值不应低于其标称值。

4.2.3 氨气关联指标

表 1 氨气净化的关联指标

洁净空气量（标称值）Q

m
3
/h

累积净化量 M

mg

100≤Q≤200 ≥600

200≤Q≤300 ≥1000

300≤Q≤400 ≥1500

Q>＞400 ≥2000

注：洁净空气量小于 40m3/h 净化器，不做累积净化量评价。

注：洁净空气量小于 40m
3
/h 净化器，不做累积净化量评价。

4.3 除异味性能

有除异味性能的，气味强度差值不低于 1.5。

4.4 微生物去除

4.4.1 除菌性能

有除菌性能的，整机的去除率应不低于 99.9%。

4.4.2 现场试验

宠物类空气净化器运行规定时间后，自然菌去除率不低于 90%。

4.5 过敏原去除性能

有过敏原去除性能的，实测值应不低于 90%。

4.6 除毛发性能

明示有毛发去除性能的，实测值应不低于标称值。

4.7 防抓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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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有防抓痕性能的外观塑料件或可接触塑料件，则在规定条件下铅笔硬度不低于 HB。

4.8 噪声

4.8.1 净化器在额定模式下的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与对应的噪声值，应符合表 2 要求。

净化器噪声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允差≤+3dB（A）。

表 2 洁净空气量与噪声对应关系

洁净空气量（实测值）Q

m3/h

声功率级

dB（A）

Q ≤300 ≤56

300＜Q ≤450 ≤61

Q ＞450 ≤64

4.8.2 如净化器明示有“低噪声模式”，则在该模式下最大声功率级工作噪声≤38 dB（A），且实测

值与标称值的允差≤+3dB（A）。

4.9 待机功率

4.9.1 在关机模式下待机功率实测值≤0.5W。

4.9.2 在非网络待机模式下待机功率最大实测值≤1.5W。

4.9.3 在网络待机模式下待机功率最大实测值≤2.0W。

4.9.4 有信息显示装置的净化器规定值增加 0.5W。

注：待机功率需注明工作模式。

4.10 净化能效

4.10.1 颗粒物净化能效

净化器对颗粒物净化能效值≥4.00m
3
/（W.h），且实测值≥标称值。

4.10.2 气态污染物净化能效

净化器对气态污染物（单成分）净化能效值≥1.00m
3
/（W.h），且实测值≥标称值。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依据 GB/T 18801-2022 6 条款规定，试验舱应符合 QB/T 5364-2019 技术要求规定（除结构尺寸外）

的 3m
3
、10m

3
、30 m

3
、81 m

3
试验舱要求。

5.2 颗粒物净化

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和累积净化量依据 GB/T 18801-2022 7.1 条款

规定的方法试验。

5.3 气态污染物净化

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气态污染物（氨气）洁净空气量和累积净化量依据 GB/T 188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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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表 3 气态污染物起始质量浓度

目标污染物 试验初始质量浓度（mg/m
3
）

氨气 2.00±0.40

5.4 微生物去除

5.4.1 除菌性能试验方法：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抗菌除菌性能依据 GB 21551.3 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试验。

5.4.2 现场试验方法：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在产品说明书宣传的作用面积下，依据《消

毒技术规范》卫生部（2002 年版）2.1.3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5.5 过敏原去除性能

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依据 GB/T 18801-2022 附录 I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5.6 除异味性能

开启净化器运行程序设定时间，选用 GB/T 18801-2022 附录 J模拟异味污染物 c），依据 GB/T

18801-2022 附录 J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5.7 除毛发性能

加标物质：符合 GB/T 17685-2016 要求的 95 鸭绒

设备：充绒机，750W，带吸收管和冲头

试验舱，30 立方，试验舱应开启温湿度控制和高效空气过滤器，净化试验舱内空气

电子称：（0～1）kg，精度 0.01g

鼓风干燥箱：室温-250 摄氏度，精度 1 摄氏度

参照 GB/T 18801-2022 7.1 条款规定的环境条件调节试验舱，温度（23±3）℃，相对湿度（50±

10）%，加标物质为符合 GB/T 17685-2016 95 鸭绒，加入 500g 鸭绒通过充绒机分散在 30 立方试验舱

内，同时开启试验舱风扇持续搅拌，开启净化器，运行最高风量模式下 2h 进行测试，结束试验后对净

化器捕集的鸭绒进行称重。

试验前后将鸭绒收集至烧杯内，105℃恒温干燥 3h，冷却至室温后称重。

毛发去除率：

� =
��
�0

其中ρ为毛发去除率，%

Wt为试验后净化器收集的鸭绒质量，g

W0为试验前加入试验舱的鸭绒质量，g

5.8 防抓痕性能

取对应部件平整的材料，依据 GB/T 6739 规定的方法试验。

5.9 待机功率

GB/T 18801-2022 7.4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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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净化能效

依据 GB/T 18801-2022 7.6 条款规定的方法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净化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检验方法和不合格分类见表 4。

6.2.2 出厂检验的组批、抽样方案及判定按 GB/T 2828.1 的规定进行，其中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上限

AQL 值由制造商根据自身的控制需要或按供需双方需求确定。

6.2.3 电气安全项目出现不合格，即判该生产批次不合格。

6.2.4 检验合格的产品才可出厂。

表 4 出厂检验

序

号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标志 8.1 视检 +

2 电气强度 GB 4706.45 相关内容 GB 4706.45 相关内容 +

3 接地电阻 GB 4706.45 相关内容 GB 4706.45 相关内容 +

4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5.1.1 6.2 +

5 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 5.2.1 6.3 +

6.3 型式检验

6.3.1 净化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经鉴定定型后制造的第 1 批产品或转厂生产的老产品；
b) 正式生产后，当结构、工艺和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后再次生成；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

6.3.2 型式检验包括本文件和 GB 4706.45 中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

6.3.3 型式检验抽样应按 GB/T 2829 进行，检验用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批中抽取 2 台，累积净化

量试验另抽 1 台，共计 3 台。按每百台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计算，采用判别水平 1 的 1 次抽样方案，

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定和判断数组见表 5。

表 5 产品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定

不合格分类 A B C

不合格质量水平 30 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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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数组
Ac 0 1 2

Re 1 2 3

6.3.4 经出厂检验合格后，净化器方可作为合格产品交付订货方；经型式检验的样品一律不能作为合

格产品使用。

7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净化器的通用性标志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45 和 GB/T 5296.2-2008 中 5.1 的要求，此外，

还应在产品上标注产品维护及滤网/滤材更换/清洗的文字提示。

净化器的基础性能相关的标志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明示的去除目标污染物种类：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单成分、混合成分）、微生物、其他污染

物。

b) 洁净空气量（CADR），应注明对应的目标污染物和试验条件。

注：目标污染物示例：甲醛、氨气等；试验条件示例：单成分加载等。

a) 颗粒物累积净化量。

b) 气态污染物累积净化量（选标），注明对应的目标污染物及试验条件。

c) 噪声。

d) 低噪声模式（如有）。

e) 去除微生物及其他功能（如有）。

f) 耗材更换提示。

g) 如果应用于病原微生物污染环境，应有必要的提示和警示标志。

h) 其他工作模式及说明。

7.2 使用说明

净化器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5296.2-2008 的要求，除 9.1 规定的内容外，至少还应包括：

a) 净化器的名称、型号及其他性能指标等；

b) 安装和使用要求，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

c) 随机附件名称；

d)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一览表，售后服务事项；

e) 制造厂名和地址；

f) 净化器或净化器使用说明上还应具有以下注意事项及内容：

--安全注意事项；

--具体净化原理；

--放置场所的注意事项；

--明确仅限宠物使用（人使用会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时）；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注 1：“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包括净化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等。

--净化部件更换、清洗时的注意事项；

--其他的注意事项。

注 2：“其他的注意事项”，例如，在有病原微生物污染环境下连续使用的净化器更换滤网时，对必要的

防护措施做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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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包装

净化器的包装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1019 的有关规定。

净化器应附有合格证和产品使用说明。

7.4 运输及贮存

净化器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碰撞、挤压、抛扔和强烈的振动以及雨淋、受潮和暴晒。

净化器应贮存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及无爆炸性气体的库房内，并防止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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